臺北市政府教育局各級學校

校園性侵害或性騷擾事件處理流程補充說明95.06.21.

	步  驟
	工  作  內  涵
	注  意  事  項

	危機處理

前置作業
	一、性別平等教育宣導與落實

二、處理流程預擬及演練

三、相關處室及人員之明確分工

四、訂定校園性侵害或性騷擾之

     防治規定並公告之

	相關法令：

性別平等教育法(以下簡稱性平法)

性別平等教育法施行細則

校園性侵害或性騷擾防治準則(以下簡稱防治準則)



	一、被害人
或其法定代理人、檢舉人申請調查
	1、 性侵害或性騷擾事件之被害人或其法定代理人(以下簡稱申請人)、檢舉人得以書面向行為人於行為發生時所屬學校申請調查(防治準則第10條)。

2、 申請人、檢舉人其以言詞申請調查者，學校應作成紀錄，經向申請人或檢舉人朗讀或使閱讀，確認內容無誤後，由其簽名或蓋章(防治準則第10條)。
	1、 書面或言詞作成之紀錄，應載明:
(1) 申請人或檢舉人姓名、身分證明文件字號、服務或就學之單位及職稱、住居所、聯絡電話及申請調查日期外，並包括申請調查之事實內容及其相關證據。(防治準則第12條)。

(2) 申請人委任代理人代為申請調查者，應檢附委任書，並載明其姓名、身分證明文件字號、住居所、聯絡電話。(防治準則第12條)。

2、 學校首長為加害人時，應向臺北市政府教育局申請調查。(防治準則第10條第1項及性平法第28條)

3、 學校接獲申請或檢舉案件，倘無管轄權，應於7日內移送其他有管轄權者。(防治準則第10條第2項)



	二、學校收件及通報
	一、學校以學生事務處(或訓導處)  

   為申請調查案收件單位。並

   由該處指派專人處理相關行

   政事宜(防治準則第13條)。

二、學校可先啟動「緊急事件處理小組」，初步確認申請調查之事件屬應通報之性侵害或性騷擾事件者，需於24小時內以書面向「臺北市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完成通報，同時以「校安系統」向臺北市政府教育局通報。若屬緊急事件，則先打113電話緊急通報後，再於24小時內完成補書面通報。
	1、 學校可先啟動「緊急事件處理小組」因應之，進行公正、保密、維護人權之運作，做好處室分工，研擬處理方向、成員名單、善用資源。並初步確認申請調查之事件。

2、 學校教育人員知悉有疑似性騷擾或性侵害犯罪情事者，應於24小時內向主管教育行政機關及縣市性侵害防治中心113通報(性平法第21條)。

3、 通報時除有必要者外，對於當事人及檢舉人之姓名或其他足以辨識其身分之資料，應予以保密(性平法第22條)。

4、 「性侵害」事件使用「性侵害犯罪事件通報表」通報「臺北市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如附件1)

5、 「性騷擾」事件使用「臺北市家庭暴力與兒童少年保護事件通報表」通報「臺北市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如附件2)

	三、決定是否受理申請案
	1、 學生事務處(或訓導處)收件後，應於3日內將事件交由學校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以下簡稱性平會)調查處理。
2、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不予受理:
(一)非屬性別平等教育法所規定事項者。

(二)申請人或檢舉人未具真實姓名者。

(三)同一事件已處理完畢者。

      （性平法第29條及防治準則第13及14條）
	1、 學校應於接獲申請調查或檢舉後20日內，以書面通知申請人或檢舉人是否受理。       
2、 不受理之書面通知應依性別平等教育法第29條第3項規定敘明理由，並告知申請人或檢舉人申復之期限及受理單位。

   （性平法第29條及防治準則 

    第14條）
三、屬跨校事件，須移送有管轄權學校處理，並知會本校性平會。

	四、不受理案之申復
	一、申請人、檢舉人於提出申請  

調查逾20日未收到通知或接獲不受理通知之次日起20日內，得以書面具明理由，向學校提出申復，申復以一次為限（性平法第29條）。

二、學校以學生事務處(或訓導處)  

    申復案收件單位。
三、申請人、檢舉人其以言詞提

    出不受理案申復者，學校應

    作成紀錄，經向申請人或檢

    舉人朗讀或使閱讀，確認內

    容無誤後，由其簽名或蓋章

    (防治準則第14條)。


	一、學校接獲不受理案之申復

    後，應於20日內以書面通

    知申復人申復結果（防治準

    則第14條）

二、申復案件有理由者，移交性

    平會處理。



	五、性平會成立調查小組


	1、 性平會處理事件時，得成立調查小組調查之。

2、 調查小組以3或5人為原則。

3、 調查小組成員之組成:
    (防治準則第15條)

(1) 以女性委員應佔成員1/2以上。另具校園性侵害或性騷擾事件調查專業素養專家學者之人數比例於學校應佔1/3以上。

(2) 雙方當事人分屬不同學校時，應有申請人學校代表（性平法第30條）。

(3) 事件當事人之輔導人員，應迴避該事件之調查工作，事件之調查及處理人員，亦應迴避對該當事人之輔導工作（防治準則第15條第2項）。
	1、 如雙方當事人對事件之認知、敘述採一致之主張，無需進一步調查時，得不成立調查小組。

2、 如屬性侵害事件，相關單位提供作業規定及處理原則：

(1) 警察機關：現場蒐證、詢問、協助驗傷、取得證據、證物保管、鑑驗報告。

(2) 醫院：驗傷及身體證物採集（警察陪同）。

(3) 性侵害防治中心：專案社工員、提供被害人接受心理治療、輔導安置、法律扶助、緊急診療。

	六、性平會展開調查處理程序


	一、調查程序
(一)書面通知及保存書面通知送達之證據
(二)詢問地點﹕應注意保護被害人之隱私，並在適當處所為之。
(三)行政事宜：錄音（預先告知被詢問人）、場地安排、記錄、動線安排、人員保密等。
(四)調查技巧：突破心防、訪談紀錄、隔離訊問、交叉比對等。
(五)詢問次序﹕
1.申請人(檢舉人)。
2.行為人。
3.證人(以必要者為限)。
4.必要時應再度詢問申請人(檢舉人)、行為人及證人。
5.詢問重點﹕
以申請調查事實或檢舉及證據是否構成性侵害或性騷擾為重點。
並詢問與申請調查(或檢舉)事實相關之人、事、地、物、時，以利具體化申訴內容，並供審酌申請調查(或檢舉)內容可信度或行為人不法之程度。
6.不當詢問之禁止。
7.證據調查﹕
   證據得包括人證、物證、書  證，被害人之陳述及專家意見。認定性侵害或性騷擾事實，不以直接證據為限。
(六)為瞭解事實真相，得實施勘驗。
(七)對當事人有利及不利事項一律注意。
(八)據實製作書面紀錄，請雙方當事人閱覽後簽名確認內容無誤。
二、學校受理申請或檢舉後，2個月內應完成調查，性平會調查小組，以書面向學校提出調查報告及處理建議。
三、調查作業必要時得延長2次為限，每次不得逾1個月，並應通知申請人、檢舉人及行為人。
	一、調查及詢問之原則﹕
(一)調查處理時，應秉持客觀、公正、專業之原則(性平法第22條第1項)。
(二)予雙方當事人充分陳述意見及答辯機會(性平法第22條第1項)。
(三)當事人姓名及足以辨識身分之資料應予保密(性平法第22條第2項)。
(四)過程中採取必要措施保障當事人之受教權或工作權(性平法第23條)。
(五)告知被害人或其法定代理人，其得主張之權益及救濟途徑，必要時轉介或提供心理輔導、保護措施或其他協助(性平法第24條)。
(六)避免重覆詢問，並避免對質為原則。(性平法第22條第1項)有對質或指認之必要時，亦得採取適當保護被害人之措施。
(七)調查處理時，應衡酌雙方當事人之權力差距(性平法第30條第7項)。
(八)當事人為未成年者，接受調查時得由法定代理人陪同(防治準則第17條)。
(九)相關當事人如有權力不對等之情形者，應避免其對質。
(十)申請人撤回申請調查時，學校得繼續調查處理。
(十一)負保密義務者洩密時，應依刑法或其他相關法規處罰。
二、性平會之調查效力
(一)性平會之調查處理，不受該事件司法程序是否進行及處理結果之影響（防治準則第22條）
(二)調查程序不因行為人喪失原身分而中止（防治準則第22條）

	七、性平會調查報告之撰寫及結果通知
	一、調查報告之撰寫內容﹕
(一)當事人及關係人(申請人、行為人、證人)。

(二)申請調查事實。
(三)程序部分(法源依據、組織適法、程序適法)

(四)實體部分
1.申請人之陳述(或答辯)及所提證據

2.行為人之陳述(或答辯)及所提證據

3.調查過程及心證理由（依據證詞、證物）

(1)事實認定理由

(五)調查結果

(六)處理建議﹕
1.學校應於受理申請或檢舉後2個月內完成調查，自行或移送相關權責機關議處，並將處理結果，以書面載明事實及理由通知申請人及行為人，並應告知申復之期限及受理單位（防治準則第25條）。
2.如調查認定有性侵害或性騷擾之事實，應依相關法規提出懲處建議，或移請其他權責機構懲處，並得單獨或同時依規定為必要之處置(向被害人道歉、接受八小時性平課程、接受心理輔導、其他符合教育目的之措施)，學校或主管機關執行時得採取必要措施，以確保加害人配合遵守（性平法第25條第2項）。

3.由性平會完成調查後，應將調查報告及處理建議，以書面向其所屬學校提出報告，除有適用法規顯然不當之情形，原則上學校應尊重調
	一、調查報告建議之懲處涉及改變加害人身分時，應給予書面陳述意見之機會（防治準則第23條第2項）。

二、調查過程中就相關事項、處理方式及原則予以說明，處理完成後，經被害人之同意，將事件之有無、樣態及處理方式予以公布（性平法第26條）。

三、對於與本法有關之事實認定，應依據性平會之調查報告（防治準則第23條）。

四、法院對於事實之認定，應審酌性平會之調查報告（性平法第35條第2項）。

五、相關物證之查驗。包括調查方法及證據(含證人、證物、文書或勘驗等)。

六、事實認定及理由﹕包括校園性侵害或性騷擾之有無、情節(樣態)等。

理由﹕說明認定事實所依據之證據、證據內容及得心證之理由。證據得包括人證、物證、書證，被害人之陳述及專家意見，不以直接證據為限。

七、如校園性侵害或性騷擾事件經調查屬實，學校應自行依據相關法規提出懲處建議（防治準則第24條）。

(教師依教師法或教師成績考核辦法或性平法等；學生依性平法及校規懲處)。

	
	查小組作成之處理建議（性平法第31條第2項）。
	

	八、申復及重新調 查
	1、 申請人、行為人對於處理之結果有不服者，得於收到書面通知次日起20日內，以書面具明理由向學校提出申

    復，申復以一次為限（性平

    法第32條）。

二、學校以學生事務處(或訓導處)  

    申復案收件單位。

三、申請人、檢舉人其以言詞提

    出申復者，學校應作成紀

    錄，經向申請人或行為人朗

    讀或使閱讀，確認內容無誤

    後，由其簽名或蓋章(防

    治準則第25條)。

四、學校發現調查程序有重大瑕

    疵，或有足以影響原調查認

    定之新事實、新證據時，得

    要求性平會重新調查，並應

    另組調查小組（性平法第32

    條、33條）。
	1、 學校接獲申復後，應於20日內以書面通知申復人申復結果（防治準則第25條第3項）

二、申復案件如屬懲處結果不服

    者，移交相關單位處理;如

    屬案件處理調查程序有重大

    瑕疵或有足以影響原調查認

    定之新事實、新證據時，移

    交性平會處理。

三、如需重新調查，比照前項調 

    查程序。

	九、不服申復結果及救濟
	申請人、行為人對申復結果不服時，得於接獲書面通知書之次日起30日內依規定提起救濟（性平法第34條）。
	提起救濟之相關依據：

1、 公私立學校校長、教師﹕依教師法規定。

2、 公務人員﹕依公務人員保障法規定。

3、 公、私立學校工友、私立學校職員﹕依兩性工作平等法規定。

4、 公私立學校學生﹕向所屬學校提起申訴。

	十、後續作為
	1、 填報結案資料回報表(如附件3)送教育局業務主管科備查。

2、 建立該事件及加害人之檔案資料，加害人轉至其他學校就讀或服務時，原就讀或服務學校應於知悉後一個月內通報加害人現就讀或服務學校（性平法第27條）。

三、原加害人就讀或任教他校

    時，通報內容限於原加害人

    經查證屬實之校園性侵害或

    性騷擾事件時間、樣態、加

    害人姓名、職稱或學籍資料  

   （性平法第27條）。

四、接獲通報之學校應對加害人

    實施必要之追蹤輔導，非正

    當理由，不得公布加害人姓

    名及足以辨識其身分之資料

   （性平法第27條）。

五、學校視當事人之身心狀況，  

    主動轉介至各相關機構，必

    要時提供心理諮商輔導、法

    律諮詢管道、課業、經濟等

    及必要之協助（防治準則第

    21條）。

六、保障相關當事人之受教權或 

    工作權，必要時得採取相關

    處置（防治準則第19條）。

七、建立之檔案資料指定專責單

    位保管，分原始檔案與報告

    檔案。原始檔案應予保密（防

    治準則第26條）。

八、記載有相關當事人之原始文

    書應予封存並永久保存（防

    治準則第18條）。


	報告檔案包括之資料為（防治準則第26條）﹕
1、 事件發生之時間、樣態、以

    代號呈現之各該當事人。

二、事件處理過程及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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